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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篇中原所有的“特种用途船”均改为“特殊用途船”ꎮ
本篇中原所有的“直升飞机”均改为“直升机”ꎮ

第 １ 章　 一 般 规 定

１　 通　 　 则

原 １. １. ２ 改为:
“１. １　 适用范围

１. １. ２　 本篇第 ２ 章 ~ 第 １３ 章、第 １８ 章、第 ２３ 章 ~ 第 ２４ 章是根据 ＩＭＯ Ａ. １１５６(３２)决议通过的

«２０２１ 年检验与发证协调系统(ＨＳＳＣ)检验指南»制定的ꎮ”

３　 检 验 依 据

新增 ３. ３. １(８)如下:
“３. ３　 有关国际公约及规则

３. ３. １　 本法规各篇规定还包括了中国政府已批准、接受、承认或加入的下列有关国际公约、议定书

和规则及其相关的修正案:
(８)压载水管理系统认可规则(ＢＷＭＳ 认可规则)ꎮ”

４



附录　 船上要求配备的证书和文件

(注:船上需要携带的所有证书必须有效ꎬ如相关国际公约或文书有要求时ꎬ应以其范本一致的格式进行编制)

“
该附录下原表格由以下表格替代:

编号 内容 参照

１ 　 适用公约的所有船舶

　 国际吨位证书(１９６９)
　 对按国际吨位公约丈量了总吨位和净吨位的每艘船舶ꎬ应签发«国际吨位证

书»(１９６９)ꎮ
　 １９６９ 年国际吨位公约ꎬ第 ７ 条

　 国际载重线证书

　 视具体情况ꎬ按«１９６６ 年国际载重线公约»或经 １９８８ 年议定书修订的该公约检

验并勘划的每艘船舶ꎬ应根据该公约的规定签发«国际载重线证书»ꎮ

　 １９６６ 年国际载重线公约ꎬ第 １６ 条ꎻ
　 １９８８ 年国际载重线公约议定书ꎬ第 １６ 条

　 国际载重线免除证书

　 对根据并按国际载重线公约第 ６ 条或经 １９８８ 年议定书修订的该公约的规定

准予免除的任何船舶ꎬ应签发«国际载重线免除证书»ꎮ

　 １９６６ 年国际载重线公约ꎬ第 １６ 条ꎻ
　 １９８８ 年国际载重线公约议定书ꎬ第 １６ 条

　 免除证书

　 根据并按 １９７４ 年 ＳＯＬＡＳ 公约的规定ꎬ当船舶准予某项免除时ꎬ除上述证书

(ＳＯＬＡＳ 公约规定的证书)外ꎬ还应签发一份«免除证书»ꎮ

　 １９７４ 年 ＳＯＬＡＳ 公约ꎬ第 Ｉ 章第 １２ 条ꎻ
　 １９８８ 年 ＳＯＬＡＳ 公约议定书ꎬ第 Ｉ 章第

１２ 条

　 涂层技术案卷

　 涂层技术案卷包含涂装于所有类型船舶的专用海水压载舱和船长 １５０ｍ 及以

上的散货船双舷侧处所以及原油油船货油舱的涂层系统的技术条件ꎬ船厂和船

东的涂装工作记录ꎬ涂层系统的详细标准ꎬ工作说明书ꎬ检查、维护保养和修理报

告ꎬ应在船舶整个生命周期保存在船上并予以维护ꎮ

　 １９７４ 年 ＳＯＬＡＳ 公约ꎬ第Ⅱ￣１ 章第 ３￣２ 条

和第Ⅱ￣１ 章第 ３￣１１ 条ꎻ
　 经 ＭＳＣ. ３４１ (９１ ) 决议和 ＭＳＣ. １ / Ｃｉｒｃ.
１３８１ 通函修正的 ＭＳＣ. ２１５(８２)决议ꎻ
　 经 ＭＳＣ. １ / Ｃｉｒｃ. １３８１ 通 函 修 订 并 经

ＭＳＣ. ３４２ (９１)决议修正的 ＭＳＣ. ２８８ (８７)
决议

　 应急拖带程序

　 所有船舶应配备一份船舶特有的应急拖带程序ꎮ 船上应携带此类程序供应急

情况下使用ꎬ程序应根据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指南编写ꎮ

　 １９７４ 年 ＳＯＬＡＳ 公 约ꎬ 第 Ⅱ￣１ 章 第 ３￣
４ 条ꎻ
　 ＭＳＣ. １ / Ｃｉｒｃ. １２５５ 通函

　 建造图纸

　 对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１ 日或以后建造的船舶ꎬ船上应保存一套建造完工图纸和表明

任何后续结构改装的其他图纸ꎮ

　 １９７４ 年 ＳＯＬＡＳ 公约ꎬ第Ⅱ￣１ 章第 ３￣７ 条ꎻ
　 ＭＳＣ. １ / Ｃｉｒｃ. １１３５ 通函

　 船舶建造案卷

　 船长为 １５０ｍ 及以上的下列油船和在货物处所内具有单层甲板、顶边舱和底边

舱的船长为１５０ｍ 及以上的下列散货船(不包括矿砂船和兼装船)ꎬ包含特定信息

的船舶建造档案应保存在船上:
　 . １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 日或以后签订建造合同ꎻ
　 . ２　 无建造合同ꎬ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１ 日或以后安放龙骨或处于类似建造阶段ꎻ或
　 . ３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１ 日或以后交船:
　 为了便于安全操作、维护保养、检验、修理和应急措施ꎬ船舶应携带一份包含规

则和指南所要求资料的船舶建造案卷ꎬ并在该船的整个生命周期予以适时更新ꎮ

　 １９７４ 年 ＳＯＬＡＳ 公 约ꎬ 第 Ⅱ￣１ 章 第 ３￣
１０ 条ꎻ
　 ＭＳＣ. １ / Ｃｉｒｃ. １３４３ 通函

５



续上表

编号 内容 参照

　 噪声检验报告

　 适用于 １６００ 总吨及以上的新船ꎬ不包括动力支承船、高速船、渔船、铺管驳船、
起重驳、移动式海上钻井平台、非商业用游艇、军舰和军用运输船、非机械推进船

舶、打桩船和挖泥船ꎮ
　 船舶应始终携有一份噪声检验报告并可供船员使用ꎮ
　 对于现有船舶ꎬ参见“其他非强制性证书和文件￣噪声检验报告” (Ａ. ４６８(Ⅻ)
决议)ꎮ

　 １９７４ 年 ＳＯＬＡＳ 公 约ꎬ 第 Ⅱ￣１ 章 第 ３￣
１２ 条ꎻ
　 噪声规则第 ４. ３ 条

　 稳性资料和装载资料

　 所有客船不论其大小和所有船长为 ２４ｍ 及以上的货船ꎬ应在完工后进行倾斜

试验并确定其稳性要素ꎮ 应向船长提供令主管机关满意的稳性资料ꎬ其中必需

的资料使船长能在各种营运工况下以迅速而简便的方式得到关于船舶稳性的准

确指导ꎬ以维持所要求的完整稳性和破损稳性ꎮ 对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以后建造

的船舶ꎬ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Ⅱ￣１ 章第 ５￣１ 条要求的完整和破损稳性资料应作为综合

数据提交ꎬ并包括整个操作范围的吃水和纵倾信息ꎮ 船舶也应携带载重线公约

议定书第 １０ 条要求的与船舶强度相关的稳性资料和装载资料ꎬ并已经主管机关

批准ꎮ 对于散货船ꎬ散货船手册中所需资料可包括在稳性资料中ꎮ

　 １９７４ 年 ＳＯＬＡＳ 公约ꎬ第Ⅱ￣１ 章第 ５ 条和

第 ５￣１ 条ꎻ
　 １９６６ 年国际载重线公约ꎬ第 １０ 条ꎻ
　 １９８８ 年国际载重线公约议定书ꎬ第 １０ 条

　 破损控制图和手册

　 在客船和货船上应有永久展示的控制图ꎬ该图能清晰地标明各层甲板及各货

舱的水密舱室限界面、限界上带有关闭装置的开口及其所有控制装置的位置ꎬ以
及扶正由于浸水产生的横倾的装置ꎮ 应为船上高级船员提供包含上述资料的小

册子ꎮ

　 １９７４ 年 ＳＯＬＡＳ 公约ꎬ第Ⅱ￣１ 章第 １９ 条ꎻ
　 经 ＭＳＣ. １ / Ｃｉｒｃ. １５７０ 通函修正的 ＭＳＣ.
１ / Ｃｉｒｃ. １２４５ 通函

　 操纵手册

　 船上应备有停船试验时的停船时间、船舶首向和停船距离的记录ꎬ连同为测定

多螺旋桨船舶在一个或几个螺旋桨失效时的航行和操纵能力所做试验的结果ꎬ
以供船长或相关人员使用ꎮ

　 １９７４ 年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Ⅱ￣１ 章第 ２８ 条

　 替代设计和布置的评估

　 如适用ꎬ船上应携有一份经主管机关批准的指明替代设计和布置符合本条要

求的文件副本ꎮ

　 １９７４ 年 ＳＯＬＡＳ 公约ꎬ第Ⅱ￣１ 章第 ５５. ４. ２
条ꎬ第Ⅱ￣ ２ 章第 １７. ４. ２ 条和第Ⅲ章第

３８. ４. ２ 条

　 维护保养计划

　 维护保养计划应包括关于第Ⅱ￣２ 章第 １４. ２. ２ 条要求的防火系统和灭火系统

及设备的必要信息ꎮ 对于液货船ꎬ参见第Ⅱ￣２ 章第 １４. ４ 条的附加要求ꎮ
　 对于载客超过 ３６ 人的客船ꎬ维护保养计划应包括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Ⅱ̄ ２ 章第 １４. ３
条要求的低位照明和公共广播系统ꎮ

　 １９７４ 年 ＳＯＬＡＳ 公约ꎬ第Ⅱ￣２ 章第 １４. ２. ２
条ꎬ第 １４. ３ 条和第 １４. ４ 条

　 船上培训和演习记录

　 应按第Ⅲ章第 １９. ３ 条和第 １９. ５ 条的规定进行消防演习并作记录ꎮ
　 １９７４ 年 ＳＯＬＡＳ 公约ꎬ第Ⅱ̄ ２ 章第 １５. ２. ２. ５
条　

　 消防安全培训手册

　 培训手册应用船舶的工作语言写成ꎬ并应在每一船员餐厅和娱乐室或在每一

船员居住舱室内配备一份培训手册ꎮ 手册应包含第Ⅱ￣２ 章第 １５. ２. ３. ４ 条要求

的须知和资料ꎮ 这些资料的一部分可以用视听辅助教材形式提供ꎬ用以替代

手册ꎮ

　 １９７４ 年 ＳＯＬＡＳ 公约ꎬ第Ⅱ￣２ 章第 １５. ２. ３
条

６



续上表

编号 内容 参照

　 防火控制图 /小册子

　 总布置图应永久展示以指导高级船员ꎬ图上应清楚地标明每层甲板的控制站、
各防火分区连同探火和失火报警系统及灭火设备等细节ꎮ 作为替代ꎬ经主管机

关决定ꎬ上述细节可列入一份小册子ꎬ每位高级船员人手一份ꎬ另有一份副本应

始终放于船上易于到达的地方ꎬ以供随时取用ꎮ 控制图和小册子应保持更新ꎻ任
何改动应尽可能随时记录ꎮ 应在甲板室外面有明显标志的风雨密盒中永久存放

１ 套防火控制图的副本或一份含有防火控制图的小册子ꎬ供岸上消防人员使用ꎮ

　 １９７４ 年 ＳＯＬＡＳ 公约ꎬ第Ⅱ￣２ 章第 １５. ２. ４
条和第 １５. ３. ２ 条

　 消防安全操作手册

　 消防安全操作手册应包含与消防安全有关的船舶安全操作和货物装卸操作的

必需信息和须知ꎮ 该手册应用船舶的工作语言写成ꎬ并应在每一船员餐厅和娱

乐室或在每一船员居住舱室配备ꎮ 该手册可与第Ⅱ￣２ 章第 １５. ２. ３ 条要求的消

防安全培训手册合并ꎮ

　 １９７４ 年 ＳＯＬＡＳ 公约ꎬ第Ⅱ￣２ 章第１６. ２ 条

　 直升机设施操作手册

　 每一直升机设施应备有一份操作手册ꎬ包括一份对安全预防措施、程序和设备

要求的说明和一份检查清单ꎮ 此手册可作为船舶应急响应程序的一部分ꎮ

　 １９７４ 年 ＳＯＬＡＳ 公约ꎬ第Ⅱ￣２ 章第 １８. ８. １
条

　 对现有救生艇安装更换释放和回收系统的验收声明

　 对所有船舶ꎬ在不迟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以后首次计划入干坞时ꎬ但不迟于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 日ꎬ不符合 ＬＳＡ 规则第 ４. ４. ７. ６. ４ 条至第 ４. ４. ７. ６. ６ 条要求的救

生艇承载释放装置应更换为符合规则的设备ꎮ

　 １９７４ 年 ＳＯＬＡＳ 公约ꎬ第Ⅲ章第 １. ５ 条ꎻ
　 ＬＳＡ 规则ꎬ第 ４. ４. ７. ６ 条ꎻ
　 经 ＭＳＣ. １ / Ｃｉｒｃ. １５８４ 通函修正的 ＭＳＣ.
１ / Ｃｉｒｃ. １３９２ 通函和 Ｃｏｒｒ. １

　 应变部署表和应变须知

　 所有船舶应配备应变部署表和应变须知ꎬ其应符合第 ３７ 条要求并应在全船各

显著部位展示ꎬ包括驾驶室、机舱和船员起居处所ꎮ 如为客船ꎬ这些须知应使用

船旗国要求的一种或数种语言以及英文写成ꎮ

　 １９７４ 年 ＳＯＬＡＳ 公约ꎬ第Ⅲ章第 ８ 条和第

３７ 条

　 船舶特定的营救落水人员的计划和程序

　 所有船舶应备有特定的营救落水人员的计划和程序ꎮ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以前建

造的船舶应在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以后的第一次周期检验或设备安全换证检验(取
较早者)之前符合本要求ꎮ
　 符合第Ⅲ章第 ２６. ４ 条要求的客滚船应视为符合本要求ꎮ
　 计划和程序应视为 ＩＳＭ 规则第 ８ 条要求的应急部署计划的一部分ꎮ

　 １９７４ 年 ＳＯＬＡＳ 公约ꎬ第Ⅲ章第 １７￣１ 条ꎻ
　 ＭＳＣ. ３４６(９１)决议ꎻ
　 ＭＳＣ. １ / Ｃｉｒｃ. １４４７ 通函

　 培训手册

　 培训手册可分成若干分册ꎬ应包含关于船上所配备的救生设备和最佳救生方

法的须知和资料ꎬ并应用易懂的措辞写成ꎬ如有可能应配以图解说明ꎮ 这些资料

的任何部分都可以用视听辅助教材形式提供ꎬ用以替代该手册ꎮ

　 １９７４ 年 ＳＯＬＡＳ 公约ꎬ第Ⅲ章第 ３５ 条

　 无线电记录

　 应保存一份使主管机关满意并符合«无线电规则»要求的无线电记录ꎬ该记录

应记载对于海上人命安全显然具有重要性的与无线电通信业务有关的所有遇险

事故ꎮ

　 １９７４ 年 ＳＯＬＡＳ 公约ꎬ第Ⅳ章第 １７ 条

　 最低安全配员证书

　 公约第Ⅰ章所适用的每艘船舶ꎬ均应配备一份主管机关颁发的相应的安全配

员证书或等效文件ꎬ作为最低安全配员的凭证ꎮ
　 １９７４ 年 ＳＯＬＡＳ 公约ꎬ第Ⅴ章第 １４. ２ 条

７



续上表

编号 内容 参照

　 航行数据记录仪系统￣符合证书

　 航行数据记录仪系统ꎬ包括所有传感器ꎬ应经年度性能试验ꎮ 试验应由认可的

试验或检修机构进行ꎬ以验证所记录数据的精度、持续时间和可恢复性ꎮ 此外ꎬ
还应进行试验和检查ꎬ以确定所有防护外罩和辅助定位装置的适用性ꎮ 船上应

保留一份由试验机构颁发的载明符合日期和适用性能标准的符合证书的副本ꎮ

　 １９７４ 年 ＳＯＬＡＳ 公约ꎬ第Ⅴ章第 １８. ８ 条

　 ＡＩＳ 试验报告

　 自动识别系统(ＡＩＳ)应由认可的验船师或认可的试验或检修机构进行年度试

验ꎮ 船上应保留一份该试验报告的副本ꎬ并应符合 ＭＳＣ. １ / Ｃｉｒｃ. １２５２ 通函附件

所载的标准格式ꎮ

　 １９７４ 年 ＳＯＬＡＳ 公约ꎬ第Ⅴ章第 １８. ９ 条ꎻ
　 ＭＳＣ. １ / Ｃｉｒｃ. １２５２ 通函

　 海图和航海出版物

　 用于预定航程的海图和航海出版物应充足并保持更新ꎮ 电子海图显示和信息

系统(ＥＣＤＩＳ)也可视为满足此海图配备要求ꎮ

　 １９７４ 年 ＳＯＬＡＳ 公约ꎬ第Ⅴ章第 １９. ２. １. ４
条和第 ２７ 条

　 ＬＲＩＴ 符合性测试报告

　 在符合性测试合格后ꎬ主管机关或代表主管机关进行符合性测试的 ＡＳＰ 应签发

一份符合性测试报告ꎬ该报告应与 ＭＳＣ. １ / Ｃｉｒｃ. １３０７ 通函附录 ２ 所载的范本一致ꎮ

　 １９７４ 年 ＳＯＬＡＳ 公约ꎬ第Ⅴ章第 １９￣１ 条ꎻ
　 ＭＳＣ. １ / Ｃｉｒｃ. １３０７ 通函

　 国际信号规则和 ＩＡＭＳＡＲ 手册第Ⅲ卷

　 需配备无线电装置的所有船舶应备有«国际信号规则»ꎮ 所有船舶均应备有一

份最新的«国际航空和海上搜救(ＩＡＭＳＡＲ)手册»第Ⅲ卷ꎮ
　 １９７４ 年 ＳＯＬＡＳ 公约ꎬ第Ⅴ章第 ２１ 条

　 供引航员登离船使用的引航员软梯记录

　 应使用标签或其他永久性标记清晰地标识供引航员登离船使用的所有引航员

软梯ꎬ从而能为检验、检查和保持记录识别每个装置ꎮ 船上对于所标识的软梯投

入使用和进行任何修理的日期应保留一份记录ꎮ

　 １９７４ 年 ＳＯＬＡＳ 公约ꎬ第Ⅴ章第２３. ２. ４ 条

　 航行活动的记录

　 对所有从事国际航行的船舶ꎬ船上应保留一份有关航行活动和事件的记录ꎬ包
括演习和开航前检查ꎮ 如果船舶的航海日志中未记载这种信息ꎬ则应以主管机

关认可的其他形式作记录ꎮ

　 １９７４ 年 ＳＯＬＡＳ 公约ꎬ第Ⅴ章第 ２６ 条和

第 ２８. １ 条

　 货物系固手册

　 在整个航程中ꎬ除散装固体和液体货物以外的所有货物、货物单元和货物运输

单元ꎬ应按主管机关认可的«货物系固手册»进行装载、积载和系固ꎮ 对于具有第

Ⅱ￣２ 章第 ３. ４１ 条定义的滚装处所的船舶ꎬ应在离开泊位之前按«货物系固手册»
完成所有这些货物、货物单元和货物运输单元的系固ꎮ 载运除固体和液体散货

外的各种货物的所有类型的船舶均需备有«货物系固手册»ꎬ该手册的编制标准

至少等效于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指南ꎮ

　 １９７４ 年 ＳＯＬＡＳ 公约ꎬ第Ⅵ章第 ５. ６ 条和

第Ⅶ章第 ５ 条ꎻ
　 ＭＳＣ. １ / Ｃｉｒｃ. １３５３ / Ｒｅｖ. ２ 通函

　 物质安全数据单(ＭＳＤＳ)
　 载运经 １９７８ 年议定书修订的«１９７３ 年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附则Ⅰ第

１ 条中定义的油类或燃油的船舶ꎬ应在装载散装货油或加装燃油前ꎬ按国际海事

组织制定的建议案备有物质安全数据单ꎮ

　 １９７４ 年 ＳＯＬＡＳ 公约ꎬ第Ⅵ章第 ５￣１ 条ꎻ
　 ＭＳＣ. ２８６(８６)决议

　 安全管理证书

　 主管机关或主管机关认可的组织应为每艘船舶签发«安全管理证书»ꎮ 在签发

«安全管理证书»前ꎬ主管机关或其认可的组织应验证该公司及其船上管理系按

经认可的安全管理体系进行运营ꎮ

　 １９７４ 年 ＳＯＬＡＳ 公约ꎬ第Ⅸ章第 ４ 条ꎻ
　 ＩＳＭ 规则ꎬ第 １３ 条

８



续上表

编号 内容 参照

　 符合证明

　 应为符合 ＩＳＭ 规则要求的每一公司签发符合证明ꎮ 船上应保存一份该证明的

副本ꎮ

　 １９７４ 年 ＳＯＬＡＳ 公约ꎬ第Ⅸ章第 ４ 条ꎻ
　 ＩＳＭ 规则ꎬ第 １３ 条

　 连续概要记录(ＣＳＲ)
　 公约第Ⅰ章所适用的每艘船舶应予签发«连续概要记录»ꎮ «连续概要记录»
旨在就其中所记录的信息在船上提供一份船舶历史记录ꎮ

　 １９７４ 年 ＳＯＬＡＳ 公约ꎬ第Ⅺ￣１ 章第 ５ 条

　 船舶保安计划和相关记录

　 对每艘船舶ꎬ船上应备有一份经主管机关批准的船舶保安计划ꎮ 该计划应对

«国际船舶和港口设施保安规则»( ＩＳＰＳ 规则)Ａ 部分中定义的三个保安等级作

出规定ꎮ 船上应至少按主管机关规定的最低期限保存船舶保安计划所涉及的下

列活动的记录:
　 . １　 培训和演习ꎻ
　 . ２　 保安威胁和保安事件ꎻ
　 . ３　 保安状况受到破坏ꎻ
　 . ４　 保安等级的改变ꎻ
　 . ５　 与诸如对船舶或对船舶所在或曾停留港口设施的特定威胁等船舶直接保

安状况有关的通信ꎻ
　 . ６　 保安活动的内部审核和评审ꎻ
　 . ７　 船舶保安评估的定期评审ꎻ
　 . ８　 船舶保安计划的定期评审ꎻ
　 . ９　 该计划任何修正案的执行ꎻ和
　 . １０　 船上配备的任何保安设备的维护保养、校准和测试ꎬ包括船舶保安警报

系统的测试ꎮ

　 １９７４ 年 ＳＯＬＡＳ 公约ꎬ第Ⅺ￣２ 章第 ９ 条ꎻ
　 ＩＳＰＳ 规则ꎬＡ 部分第 ９ 条和第 １０ 条

　 国际船舶保安证书(ＩＳＳＣ)或临时国际船舶保安证书

　 主管机关或其认可的组织应为每艘船舶签发«国际船舶保安证书»(ＩＳＳＣ)以验

证船舶符合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Ⅺ￣２ 章和 ＩＳＰＳ 规则 Ａ 部分的海上保安规定ꎮ «临时

国际船舶保安证书»可按 ＩＳＰＳ 规则 Ａ 部分第 １９. ４ 条签发ꎮ

　 １９７４ 年 ＳＯＬＡＳ 公约ꎬ第Ⅺ￣２ 章第 ９. １. １ 条ꎻ
　 ＩＳＰＳ 规则ꎬＡ 部分第 １９ 条和附录

　 无人非自航(ＵＮＳＰ)驳船免除证书

　 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附则Ⅰ第 １. ４０ 条、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附则Ⅳ第 １. １６ 条和 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附则Ⅵ第 ２. １. ３２ 条中定义的无人非自航(ＵＮＳＰ)驳船可准予免除 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附则Ⅰ、附则Ⅳ和附则Ⅵ的检验和发证要求ꎮ 因此ꎬ主管机关应使用

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附则Ⅰ、附则Ⅳ和附则Ⅵ附录中所附的格式签发 ＵＮＳＰ 驳船免除证

书ꎬ并虑及«对无人非自航(ＵＮＳＰ)驳船免除 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下某些检验和发证要

求的指南»(ＭＥＰＣ. １ / Ｃｉｒｃ. ８９２ 通函)ꎮ
　 注:经 ＭＥＰＣ. ３３０(７６)决议通过的 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附则Ⅰ和附则Ⅳ修正案以及

经 ＭＥＰＣ. ３２８(７６)决议通过的 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附则Ⅵ修正案已于 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 １
日生效ꎮ

　 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ꎬ附则Ⅰ第 ３. ７ 条和第９. ２ 条ꎻ
　 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ꎬ附则Ⅳ第３. ２ 条和第７. ２ 条ꎻ
　 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ꎬ附则Ⅵ第３. ４ 条和第８. ４ 条ꎻ
　 ＭＥＰＣ. １ / Ｃｉｒｃ. ８９２ 通函

　 国际防止油污证书

　 对驶往 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其他缔约国管辖范围内的港口或近海装卸站的 １５０ 总吨

及以上的任何油船以及 ４００ 总吨及以上的任何其他船舶ꎬ经按 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附

则Ⅰ第 ６ 条的规定检验后ꎬ应签发«国际防止油污证书»ꎮ 该证书附有相应的«非
油船船舶构造和设备记录»(格式 Ａ)或«油船船舶构造和设备记录»(格式 Ｂ)ꎮ

　 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ꎬ附则Ⅰ第 ７ 条

９



续上表

编号 内容 参照

　 油类记录簿

　 每艘 １５０ 总吨及以上的油船以及每艘 ４００ 总吨及以上的非油船船舶ꎬ均应备有

一份«油类记录簿»第Ⅰ部分(机器处所作业)ꎮ 每艘 １５０ 总吨及以上的油船ꎬ还
应备有一份«油类记录簿»第Ⅱ部分(货物 / 压载作业)ꎮ

　 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ꎬ 附则 Ⅰ 第 １７ 条和第

３６ 条

　 船上油污应急计划

　 每艘 １５０ 总吨及以上的油船以及每艘 ４００ 总吨及以上的非油船船舶ꎬ均应在船

上备有一份经主管机关批准的船上油污应急计划ꎮ

　 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ꎬ附则Ⅰ第 ３７ 条ꎻ
　 经 ＭＥＰＣ. ８６ (４４) 决议修正的 ＭＥＰＣ.
５４(３２)决议

　 国际防止生活污水污染证书

　 对要求符合 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附则Ⅳ的规定并驶往其他缔约国管辖范围内的港口

或近海装卸站的任何船舶ꎬ经按该附则Ⅳ第 ４ 条的规定进行初次或换证检验后ꎬ
应签发«国际防止生活污水污染证书»ꎮ

　 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ꎬ附则Ⅳ第 ５ 条ꎻ
　 ＭＥＰＣ / Ｃｉｒｃ. ４０８ 通函

　 生活污水排放速率批准文件

　 来自除客船外在所有区域内的船舶和在特殊区域外的客船的储存于集污舱内

的未经处理的生活污水应以主管机关根据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标准认可的适度

速率进行排放ꎮ

　 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ꎬ附则Ⅳ第 １１. １. １ 条ꎻ
　 ＭＥＰＣ. １５７(５５)决议

　 垃圾管理计划

　 每艘１００ 总吨及以上的船舶和每艘核准载运１５ 名或以上人员的船舶以及固定

或浮动平台ꎬ均应备有一份船员应遵守的垃圾管理计划ꎮ

　 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ꎬ
　 附则Ⅴ第 １０. ２ 条ꎻ
　 ＭＥＰＣ. ２２０(６３)决议

　 垃圾记录簿

　 对驶往其他缔约国管辖范围内的港口或近海装卸站的每艘 ４００ 总吨及以上的

船舶和每艘核准载运 １５ 名或以上人员的船舶ꎬ以及所有固定和浮动平台ꎬ船上

均应备有一份垃圾记录簿ꎮ

　 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ꎬ附则Ⅴ第 １０. ３ 条

　 ＳＯｘ 排放符合证书和废气清洗(ＥＧＣ)系统技术手册

　 对于按照 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附则Ⅵ第 ４ 条安装 ＥＧＣ 系统作为替代符合方法以满

足 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附则Ⅵ第 １４ 条要求的船舶ꎬ船上应备有 ＳＯｘ 排放符合证书及

ＥＧＣ 系统技术手册ꎮ 按照«２０１５ 年废气清洗系统指南» (ＭＥＰＣ. ２５９(６８)决议)
的相关规定进行检验后ꎬ该证书在 ＥＧＣ 系统单元的整个生命周期内有效ꎮ

　 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ꎬ附则Ⅵ第 ４ 条ꎻ
　 ＭＥＰＣ. ２５９(６８)决议

　 船舶能效管理计划(ＳＥＥＭＰ)
　 ４００ 总吨及以上的所有船舶ꎬ不包括平台(含 ＦＰＳＯ 和 ＦＳＵ)和钻井装置ꎬ不论

其推进方式如何ꎬ应在船上保存一份具体的船舶能效管理计划(ＳＥＥＭＰ)ꎮ 该计

划可为船舶安全管理体系 ( ＳＭＳ) 的一部分ꎮ 对于 ５０００ 总吨及以上的船舶ꎬ
ＳＥＥＭＰ 应包括一份对将用于收集 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附则Ⅵ第 ２７. １ 条要求数据的方

法的说明和将用于向船舶主管机关报告数据的程序的说明ꎮ
　 主管机关应确保适用第 ２７ 条的每艘船舶的 ＳＥＥＭＰ 符合 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附则Ⅵ
第 ２６. ２ 条ꎮ 本要求应在按 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附则Ⅵ第 ２７ 条收集数据前完成ꎬ以确

保在船舶的第一个报告周期开始前方法和程序已就绪ꎮ 应向船舶提供符合确认

并保存在船上ꎮ
　 对于属于 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附则Ⅵ第 ２６. ３ 条规定类别的 ５０００ 总吨及以上的船舶:
　 . １　 在 ２０２３ 年 １ 月 １ 日或之前ꎬＳＥＥＭＰ 应包括第 ２６. ３ 条中规定的内容ꎬ包括

计算达到的年度 ＣＩＩ 的方法、要求的年度营运 ＣＩＩ、要求的年度营运 ＣＩＩ 的实施计

划以及自我评估和改进程序ꎻ
　 . ２　 对于连续 ３ 年评为 Ｄ 级或评为 Ｅ 级的船舶ꎬ按照 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附则Ⅵ第

２８ 条ꎬＳＥＥＭＰ 应按照附则第 ２８. ８ 条进行审核ꎬ包括实现要求的年度营运 ＣＩＩ 的
纠正行动计划ꎻ和
　 . ３　 ＳＥＥＭＰ 应经过验证和公司审核ꎬ并考虑到国际海事组织将通过的指南ꎮ
　 主管机关须确保适用第 ２８ 条的每艘船舶ꎬＳＥＥＭＰ 符合附则第 ２６. ３. １ 条的要

求ꎮ 此须在 ２０２３ 年 １ 月 １ 日前完成ꎮ 应向船舶提供符合确认并保存在船上ꎮ
　 注:经 ＭＥＰＣ. ３２８(７６)决议通过的 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附则Ⅵ的修正案已于 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 １ 日生效ꎮ

　 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ꎬ附则Ⅵ第 ５. ４. ５ 条、第
５. ４. ６ 条、第 ２６ 条、第 ２７ 条和第 ２８ 条ꎻ
　 ＭＥＰＣ. １ / Ｃｉｒｃ. ７９５ / Ｒｅｖ. ６ 通函ꎻ
　 ＭＥＰＣ. １ / Ｃｉｒｃ. ８７６ 通函ꎻ
　 ＭＥＰＣ. ３４６(７８)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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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内容 参照

　 国际防止空气污染证书

　 对 １９９７ 年议定书生效以前建造的船舶ꎬ应签发«国际防止空气污染证书»ꎮ 对

任何驶往其他缔约国管辖范围内的港口或近海装卸站的 ４００ 总吨及以上的船舶

和驶往 １９９７ 年议定书的其他缔约国主权或管辖水域的平台和钻井装置ꎬ应签发

«国际防止空气污染证书»ꎮ

　 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ꎬ附则Ⅵ第 ６ 条

　 国际能效证书

　 对任何驶往其他缔约国管辖范围内的港口或近海装卸站的 ４００ 总吨及以上的

船舶ꎬ应在其开航前按第 ５. ４ 条规定进行检验后ꎬ为其签发«国际能效证书»ꎮ
　 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ꎬ附则Ⅵ第 ６ 条

　 燃油消耗报告和营运碳强度评级符合声明

　 从 ２０１９ 日历年开始ꎬ每艘 ５０００ 总吨及以上的船舶须按照 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附则

Ⅵ附录Ⅸ要求收集该日历年和随后每一日历年或某一时间段(适用时)的数据ꎮ
收到按 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附则Ⅵ第 ２７ 条报告的数据后ꎬ主管机关或经其正式授权的

任何组织应确定数据是否已按第２７ 条报告ꎬ如是ꎬ应按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附则Ⅵ第６
条的规定向船舶签发燃油消耗符合声明ꎮ 在任何情况下ꎬ按照 ＳＥＥＭＰ 中的方

法ꎬ主管机关对符合声明承担全部责任ꎮ
　 ２０２３ 日历年年末后且以后每一日历年年末后ꎬ每艘 ５０００ 总吨及以上属于

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附则Ⅵ第 ２８ 条规定类别的船舶ꎬ应使用按照附则第 ２７ 条所收集

的数据ꎬ计算前一日历年自 １ 月 １ 日至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 １２ 个月内达到的年度营运

ＣＩＩꎬ同时考虑到将制定的指南ꎮ 收到按本附则第 ２７. ３ 条报告的数据以及按本附

则第 ２８. ２ 条达到的年度营运 ＣＩＩ 后ꎬ主管机关或经其正式授权的任何组织应按

照 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附则Ⅵ第 ６ 条的规定验证数据并确定船舶的营运碳排放强度等

级ꎬ按照附则第 ６. ６. １ 条至第 ６. ６. ３ 条确定和验证后ꎬ自日历年开始后不晚于五

个月内ꎬ为船舶签发燃油消耗报告和营运碳排放强度评级符合声明ꎮ 在任何情

况下ꎬ主管机关对符合声明负有全部责任ꎮ
　 符合声明应按与 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附则Ⅵ附录Ⅹ所示样本相一致的格式写成ꎮ
　 注:经 ＭＥＰＣ. ３２８(７６)决议通过的 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附则Ⅵ的修正案已于 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 １ 日生效ꎮ

　 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ꎬ附则Ⅵ第 ６ 条ꎬ第 ２７ 条

和第 ２８ 条

　 消耗臭氧物质记录簿

　 对具有含消耗臭氧物质的可重新充注系统且受 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附则Ⅵ第 ６. １ 条

约束的每艘船舶ꎬ船上应保留一份消耗臭氧物质记录簿ꎮ
　 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ꎬ附则Ⅵ第 １２. ６ 条

　 航海日志或电子记录簿￣氮氧化物排放

　 对于核准为Ⅱ级和Ⅲ级或仅核准为Ⅱ级、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附则Ⅵ第 １３. ５. １ 条适

用的船上安装的船用柴油机ꎬ在进入和离开 ＮＯｘⅢ级排放控制区时或在此区域

内开 / 关状态改变时ꎬ应将等级和开 / 关状态连同日期、时间和船舶位置记录在主

管机关规定的航海日志或电子记录簿中ꎮ

　 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ꎬ附则Ⅵ第 １３. ５. １ 条和第

１３. ５. ３ 条

　 燃油转换程序和航海日志(燃油转换记录)
　 使用不符合 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附则Ⅵ第 １４. ３ 条规定燃油进入或离开排放控制区

域的船舶ꎬ应携有一份书面程序ꎬ表明燃油转换如何完成ꎮ 在其进入排放控制区

域之前完成燃油转换作业或离开该区域后开始燃油转换作业时ꎬ应将每一燃油

舱中的低硫燃油的容积以及日期、时间及船舶位置记入主管机关规定的航海日

志或电子记录簿ꎮ

　 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ꎬ附则Ⅵ第 １４. ６ 条

　 制造厂的焚烧炉操作手册

　 按 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附则Ⅵ第 １６. ６. １ 条要求安装的焚烧炉应配备一份制造厂的

操作手册ꎬ其应与焚烧炉装置一起存放ꎮ
　 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ꎬ附则Ⅵ第 １６. ７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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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编号 内容 参照

　 燃油交付单和代表样品

　 燃油交付单和交付燃油的代表样品应按 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附则Ⅵ第 １８. ６ 条和第

１８. ８. １ 条要求保存在船上ꎮ

　 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ꎬ附则Ⅵ第 １８. ６ 条和第

１８. ８. １ 条

　 能效设计指数(ＥＥＤＩ)技术案卷

　 适用于 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附则Ⅵ第 ２２. １ 条中规定的船舶和类别ꎮ
　 ＥＥＤＩ 技术案卷包含计算达到的 ＥＥＤＩ 所必需的信息ꎬ并说明计算过程ꎮ
　 注:经 ＭＥＰＣ. ３２８(７６)决议通过的 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附则Ⅵ的修正案已于 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 １ 日生效ꎮ

　 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ꎬ附则Ⅵ第 ２２ 条

　 ＥＥＸＩ技术案卷

　 适用于 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附则Ⅵ第 ２３. １ 条中规定的船舶和类别ꎮ
　 ＥＥＸＩ 技术案卷包含计算达到的 ＥＥＸＩ 所必需的信息ꎬ并说明计算过程ꎮ
　 注:经 ＭＥＰＣ. ３２８(７６)决议通过的 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附则Ⅵ的修正案已于 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 １ 日生效ꎮ

　 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ꎬ附则Ⅵ第 ２３ 条

　 技术案卷

　 每一安装船上的船用柴油机均应备有一份技术案卷ꎮ 该技术案卷应由发动机

发证申请方编制并经主管机关认可ꎬ并需随发动机的整个船上使用寿命期ꎮ 技

术案卷应包括 ２００８ 年 ＮＯｘ技术规则的 ２. ４. １ 中所述的资料ꎮ

　 ２００８ 年 ＮＯｘ技术规则ꎬ第 ２. ３. ４ 条

　 发动机参数记录簿

　 如使用符合 ２００８ 年 ＮＯｘ技术规则 ６. ２ 的发动机参数检查方法验证符合性ꎬ对

发动机在其前期发证后进行的任何调整或改装均应完整记入发动机参数记录簿

或电子记录簿ꎮ

　 ２００８ 年 ＮＯｘ技术规则ꎬ第 ２. ３. ７ 和

６. ２. ２. ７. １ 条

　 船长、高级船员或普通船员证书

　 对满足 １９７８ 年 ＳＴＣＷ 公约和 ＳＴＣＷ 规则规定的工作、年龄、健康、培训、资格和

考试要求并使主管机关满意的申请者ꎬ应签发船长、高级船员或普通船员证书ꎮ
证书的格式见 ＳＴＣＷ 规则第 Ａ￣Ⅰ / ２ 节ꎮ 证书的正本必须保存在持证者工作的

船上ꎮ
　 对在远洋渔船上工作的渔船人员ꎬ应按照 １９９５ 年 ＳＴＣＷ￣Ｆ 公约的规定签发证

书ꎮ 证书的格式见公约附录 １、２ 和 ３ꎮ

　 １９７８ 年 ＳＴＣＷ 公约ꎬ第Ⅵ条ꎬ第 Ｉ / ２ 条ꎻ
　 ＳＴＣＷ 规则ꎬ第 Ａ￣Ⅰ / ２ 条ꎻ
　 １９９５ 年 ＳＴＣＷ￣Ｆ 第 ６ 条ꎬ规则第 ３ 条

　 每天休息时间记录

　 船上应保留海员每天休息时间的记录ꎮ

　 ＳＴＣＷ 规则第 Ａ￣Ⅷ / １ 条ꎻ
　 ＩＭＯ / ＩＬＯ«海员船上工作安排表的制定

和海员工作时间或休息时间记录格式指

南»

　 国际防污底系统证书

　 对 ４００ 总吨及以上从事国际航行的船舶(固定或浮动平台、ＦＳＵ 和 ＦＰＳＯ 除

外)ꎬ应在检查和检验后签发«国际防污底系统证书»以及«防污底系统记录»ꎮ
　 ２００１ 年 ＡＦＳ 公约ꎬ附则 ４ 第 ２(１)条

　 防污底系统声明

　 对船长 ２４ｍ 或以上但小于 ４００ 总吨的从事国际航行的船舶(固定或浮动平台、
ＦＳＵ 和 ＦＰＳＯ 除外)ꎬ船上应携有船东或船东授权的代理机构签署的声明ꎮ 此类

声明应附有相应的单证(例如涂料收据或承包人发票)或包含适当的背书ꎮ

　 ２００１ 年 ＡＦＳ 公约ꎬ附则 ４ 第 ５(１)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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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压载水管理证书

　 对于 ２００４ 年 ＢＷＭ 公约适用的 ４００ 总吨及以上的船舶ꎬ不包括浮动平台、浮式

储存装置(ＦＳＵ)和浮式生产、储存和卸油装置(ＦＰＳＯ)ꎬ在成功完成按第 Ｅ￣１ 条进

行的检验后ꎬ应向其颁发证书ꎮ

　 ２００４ 年 ＢＷＭ 公约ꎬ第 Ｅ￣２ 条

　 压载水管理计划

　 每一船舶均应在船上携带并实施压载水管理计划ꎮ 此种计划应由主管机关批

准并考虑到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指南ꎮ

　 ２００４ 年 ＢＷＭ 公约ꎬ第 Ｂ￣１ 条ꎻ
　 经 ＭＥＰＣ. ３０６ (７３) 决议修正的 ＭＥＰＣ.
１２７(５３)决议

　 压载水记录簿

　 每一船舶均应在船上备有至少载有公约附录Ⅱ规定信息的压载水记录簿ꎮ 该

记录簿可以是一种电子记录系统ꎬ或可以被合并到其他记录簿或系统中ꎮ 压载

水记录簿的记录事项应在完成最后一项记录后保留在船上至少两年ꎻ此后应在

至少三年的期限内由公司控制ꎮ

　 ２００４ 年 ＢＷＭ 公约ꎬ第 Ｂ￣２ 条

　 压载水管理系统(ＢＷＭＳ)证书的型式认可

　 设有压载水管理系统的船舶应在船上备有一份型式认可证书的副本以供船上

检查ꎮ 如果型式认可证书的签发是基于另一主管机关的认可ꎬ应参考该型式认

可证书ꎮ

　 ＢＷＭＳ 规则(ＭＥＰＣ. ３００(７２)决议)ꎻ
　 ＭＥＰＣ. １２５(５３)决议ꎻ
　 ＭＥＰＣ. １７４(５８)决议ꎻ
　 ＭＥＰＣ. ２７９(７０)决议

　 关于燃油油污损害民事赔偿责任的保险或其他财务担保的证书

　 对每艘大于 １０００ 总吨的船舶ꎬ在缔约国的有关主管当局确定该船已符合第 ７
条第 １ 款的要求后ꎬ应向其签发一份证书ꎬ证明按照本公约的规定维持的保险或

其他财务担保有效ꎮ 对于在缔约国登记的船舶ꎬ该证书应由该船舶登记国的有

关主管当局签发或核准ꎻ对于没在缔约国登记的船舶ꎬ该证书可由任一缔约国的

有关主管当局签发或核准ꎮ 缔约国可授权某机构或其认可的组织签发第 ７ 条第

２ 款中的证书ꎮ 该强制保险证书的格式应符合公约附件所载的范本ꎮ

　 ２００１ 年燃油公约ꎬ第 ７ 条

　 关于移除残骸赔偿责任的保险或其他财务担保的证书

　 对每艘 ３００ 总吨及以上的船舶ꎬ在船舶登记国有关主管当局确定该船已符合

第 １２. １ 的要求后ꎬ应向其签发一份证书ꎬ证明按照本公约的规定维持的保险或

其他财务担保有效ꎮ 对于在缔约国登记的船舶ꎬ该证书应由该船舶登记国的有

关主管当局签发或核准ꎻ对于不在缔约国登记的船舶ꎬ该证书可由任一缔约国的

有关主管当局签发或核准ꎮ 该强制保险证书的格式应符合公约附件所载的

范本ꎮ

　 ２００７ 年内罗毕国际船舶残骸清除公约ꎬ
第 １２ 条

２ 　 除上述第 １ 节所列证书外ꎬ客船还应携有:

　 客船安全证书

　 对客船经检查和检验并符合 １９７４ 年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Ⅱ￣１ 章、第Ⅱ￣２ 章、第Ⅲ
章、第Ⅳ章和第Ⅴ章要求以及其他有关要求之后ꎬ应签发«客船安全证书»ꎮ 应永

久附有一份«客船安全证书的设备记录(格式 Ｐ)»ꎮ

　 １９７４ 年 ＳＯＬＡＳ 公约ꎬ第Ⅰ章第 １２ 条ꎻ
　 １９８８ 年 ＳＯＬＡＳ 议定书ꎬ第Ⅰ章第 １２ 条

　 船长决策支持系统

　 所有客船ꎬ应在驾驶室设有一个处理紧急情况的决策支持系统ꎮ
　 １９７４ 年 ＳＯＬＡＳ 公约ꎬ第Ⅲ章第 ２９ 条

　 搜救合作计划

　 适用公约第Ⅰ章的客船应备有在紧急情况下与相应搜救机构合作的计划ꎮ
　 １９７４ 年 ＳＯＬＡＳ 公约ꎬ第Ⅴ章第 ７. ３ 条

　 操作限制清单

　 适用公约第Ⅰ章的客船ꎬ船上应保存一份该船所有操作限制的清单ꎬ清单中应

包括对 ＳＯＬＡＳ 任何一条规则的免除、航区限制、天气限制、海况限制、许用负荷限

制、纵倾限制、航速限制以及其他任何限制ꎬ不论这些限制是由主管机关强制规

定还是在设计或建造阶段就已制定ꎮ

　 １９７４ 年 ＳＯＬＡＳ 公约ꎬ第Ⅴ章第 ３０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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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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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殊业务客船安全证书ꎬ特殊业务客船舱室证书

　 根据«１９７１ 年特殊业务客船协定»的规定签发的«特殊业务客船安全证书»ꎮ
　 «特殊业务客船舱室证书»应根据«１９７３ 年特殊业务客船舱室要求议定书»的
规定签发ꎮ

　 ＳＴＰ ７１ꎬ第 ５ 条ꎻ
　 ＳＳＴＰ ７３ꎬ第 ５ 条

　 关于乘客死亡和人身伤害赔偿责任的保险或其他财务担保的证书

　 对每艘核准载客大于 １２ 人的船舶ꎬ在缔约国的有关主管当局确定该船已符合

第 ４ｂｉｓ 条第 １ 款的要求后ꎬ应签发一份证书ꎬ证明按照本公约的规定维持的保险

或其他财务担保有效ꎮ 对于在缔约国登记的船舶ꎬ该证书应由该船舶登记国的

有关主管当局签发或核准ꎻ对于不在缔约国登记的船舶ꎬ该证书可由任一缔约国

的有关主管当局签发或核准ꎮ 缔约国可授权某机构或其认可的组织签发证书ꎮ
证书的格式应符合公约附件所载的范本ꎮ
　 按照 Ａ. ９８８(２４)决议ꎬ建议各国尽早有保留地批准雅典议定书ꎬ保有权利使签

发和接受的保险证书附有在签发证书时按保险市场状况所可能需要的特殊例外

和限制ꎬ例如生化条款和与恐怖主义有关的条款(第 ２７５８ 号通知书)ꎮ

　 经 ２００２ 年 ＰＡＬ 议定书修订的 １９７４ 年

ＰＡＬꎬ第 ４ｂｉｓ 条ꎻ
　 Ａ. ９８８(２４)决议ꎻ
　 第 ２７５８ 号通知书

３ 　 除上述第 １ 节所列证书外ꎬ货船还应携有:

　 货船构造安全证书

　 对 ５００ 总吨及以上的货船ꎬ经检验满足 １９７４ 年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Ⅰ/１０ 条所述关

于货船检验的要求ꎬ并符合除关于灭火设备和防火控制图要求以外的第Ⅱ￣１ 章

和第Ⅱ￣２ 章适用的要求ꎬ应签发«货船构造安全证书»ꎮ

　 １９７４ 年 ＳＯＬＡＳ 公约ꎬ第Ⅰ章第 １２ 条ꎻ
　 １９８８ 年 ＳＯＬＡＳ 议定书ꎬ第Ⅰ章第 １２ 条

　 货船设备安全证书

　 对 ５００ 总吨及以上的货船ꎬ经检验符合 １９７４ 年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Ⅱ￣１ 章、第Ⅱ￣２
章、第Ⅲ章和第Ⅴ章以及公约任何其他有关要求ꎬ应签发«货船设备安全证书»ꎮ
应永久附有一份«货船设备安全证书的设备记录(格式 Ｅ)»ꎮ

　 １９７４ 年 ＳＯＬＡＳ 公约ꎬ第Ⅰ章第 １２ 条ꎻ
　 １９８８ 年 ＳＯＬＡＳ 议定书ꎬ第Ⅰ章第 １２ 条

　 货船无线电安全证书

　 对安装无线电装置(包括用于救生设备上的无线电装置)的 ３００ 总吨及以上的

货船ꎬ经检验符合 １９７４ 年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Ⅳ章以及公约任何其他有关要求ꎬ应签

发«货船无线电安全证书»ꎮ 应永久附有一份«货船无线电安全证书的设备记录

(格式 Ｒ)»ꎮ

　 经 ＧＭＤＳＳ 修正案修正的 １９７４ 年 ＳＯＬＡＳ
公约ꎬ第 Ｉ 章第 １２ 条ꎻ
　 １９８８ 年 ＳＯＬＡＳ 议定书ꎬ第Ⅰ章第 １２ 条

　 货船安全证书

　 对经检验符合经 １９８８ 年议定书修订的 １９７４ 年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Ⅱ￣１ 章、第Ⅱ￣２
章、第Ⅲ章、第Ⅳ章和第Ⅴ章以及公约其他有关要求的货船ꎬ可签发«货船安全证

书»ꎬ以代替«货船构造安全证书»、«货船设备安全证书»和«货船无线电安全证

书»ꎮ 应永久附有一份«货船安全证书的设备记录(格式 Ｃ)»ꎮ

　 １９８８ 年 ＳＯＬＡＳ 议定书ꎬ第Ⅰ章第 １２ 条

　 船舶结构通道手册

　 本条适用于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１ 日或以后建造的 ５００ 总吨及以上的油船ꎬ和第Ⅸ章

第 １ 条定义的 ２０ꎬ０００ 总吨及以上的散货船ꎮ 船上用于全面检查、近观检查和测

厚用的通道ꎬ应在经主管机关批准的船舶结构通道手册中说明ꎮ 船上应保留一

份最新版本的船舶结构通道手册ꎮ

　 １９７４ 年 ＳＯＬＡＳ 公约ꎬ第Ⅱ￣１ 章第 ３￣６ 条

　 货物资料

　 托运人应在装货前向船长或其代表提供关于该货物的相应资料ꎬ此类资料以

书面形式确认ꎮ 在散货船中ꎬ上述资料应包括货物密度ꎮ

　 １９７４ 年 ＳＯＬＡＳ 公约ꎬ第Ⅵ章第 ２ 条和第

Ⅻ章第 １０ 条ꎻ
　 ＭＳＣ / Ｃｉｒｃ. ６６３ 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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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货船手册

　 为防止船体结构中产生过大应力ꎬ装卸固体散装货物的船舶应配备一份按照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Ⅵ章第 ７. ２ 条所述的手册供船长使用ꎮ 该手册应由主管机关或其

代表签署以表明其符合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Ⅻ章第 ４、５、６ 和 ７ 条的适用要求ꎮ 可不专

设一份手册ꎬ而将所需资料纳入完整稳性手册ꎮ

　 １９７４ 年 ＳＯＬＡＳ 公约ꎬ第Ⅵ章第 ７ 条和第

Ⅻ章第 ８ 条ꎻ
　 ＢＬＵ 规则

　 谷物运输的批准文件和谷物装载手册

　 对每艘按«国际散装谷物安全运输规则»的规定装载的船舶ꎬ应签发一份批准

文件ꎮ 该文件应随同或包括在所提供的谷物装载手册之内ꎬ以使船长能满足该

规则的稳性要求ꎮ

　 １９７４ 年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Ⅵ章第 ９ 条ꎻ
　 谷物规则第 ３ 节

　 加强检验报告案卷

　 散货船和油船应具有一份符合 ２０１１ 年 ＥＳＰ 规则附件 Ａ / 附件 Ｂ 的 Ａ 部分 / Ｂ
部分中 ６. ２ 和 ６. ３ 规定的检验报告案卷和支持性文件ꎮ

　 １９７４ 年 ＳＯＬＡＳ 公约ꎬ第Ⅺ￣１ 章第 ２ 条ꎻ
　 ２０１１ 年 ＥＳＰ 规则 ( 经修正的 Ａ. １０４９
(２７)决议)

　 专用清洁压载舱操作手册

　 每艘在 １９８２ 年 ６ 月 １ 日或以前交船的载重量为 ４００００ 吨及以上的采用专用清

洁压载舱的成品油油船ꎬ均应备有一份详细说明该系统并列有操作程序的«专用

清洁压载舱操作手册»ꎬ该手册应使主管机关满意ꎬ并应包括 ＭＡＲＰＯＬ 附则Ⅰ第

１８ 条第 ８. ２ 款所述技术条件中所列的全部资料ꎮ 如果进行影响该专用清洁压载

舱系统的变更ꎬ则该操作手册应作相应的修订ꎮ

　 ＭＡＲＰＯＬ 附则Ⅰꎬ第 １８. ８ 条ꎻ
　 Ａ. ４９５(Ⅻ)决议

　 状况评估计划(ＣＡＳ)符合证明ꎬＣＡＳ 最终报告和审核记录

　 对每艘根据状况评估计划(ＣＡＳ)的要求进行检验并查明符合要求的油船ꎬ主
管机关应签发符合证明ꎮ 此外ꎬ经主管机关审核以签发符合证明的 ＣＡＳ 最终报

告的副本以及相关的审核记录的副本ꎬ应随符合证明一起存放船上ꎮ

　 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附则 Ⅰꎬ 第 ２０ 条和第

２１ 条ꎻ
　 经 ＭＥＰＣ. ９９(４８)决议修正的 ＭＥＰＣ. ９４
(４６)决议ꎻ
　 ＭＥＰＣ. １１２(５０)决议ꎻ
　 ＭＥＰＣ. １３１(５３)决议ꎻ
　 ＭＥＰＣ. １５５(５５)决议ꎻ
　 ＭＥＰＣ. ２３６(６５)决议

　 分舱和稳性资料

　 应按认可的格式ꎬ向适用 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附则Ⅰ第 ２８ 条的每艘油船提供为确保

符合本条各项规定所需的有关货油装载和分布的资料以及有关船舶符合本条规

定的破舱稳性衡准能力的资料ꎮ

　 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附则Ⅰꎬ第 ２８ 条

　 最近一次压载航行的排油监控系统记录

　 根据 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附则Ⅰ第 ３ 条第 ４ 款和第 ５ 款的规定ꎬ每艘 １５０ 总吨及以

上的油船应装有一个经主管机关认可的排油监控系统ꎮ 该系统应装有一个记录

器ꎬ以提供每海里排放升数和总排放量或含油量和排放率的连续记录ꎮ 该记录

应能鉴别时间和日期ꎬ并应至少保存 ３ 年ꎮ

　 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附则Ⅰꎬ第 ３１ 条

　 排油监控(ＯＤＭＣ)操作手册

　 每艘设有排油监控系统的油船应备有符合主管机关批准的操作手册的系统操

作说明书ꎮ

　 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附则Ⅰꎬ第 ３１ 条ꎻ
　 Ａ. ４９６(Ⅻ)决议ꎻ
　 经 ＭＥＰＣ. ２４ ( ２２ ) 决议修正的 Ａ. ５８６
(１４)决议ꎻ
　 经 ＭＥＰＣ. ２４０ (６５) 决议修正的 ＭＥＰＣ.
１０８(４９)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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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油洗舱操作与设备手册(ＣＯＷ 手册)
　 每艘采用原油洗舱系统的油船ꎬ均应备有一份详细说明该系统及设备并规定

操作程序的«操作与设备手册»ꎮ 该手册应使主管机关满意ꎬ并应包括 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附则Ⅰ第 ３５ 条所述技术条件中所列的全部资料ꎮ

　 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附则Ⅰꎬ第 ３５ 条ꎻ
　 ＭＥＰＣ. ８１(４３)决议

　 对船(ＳＴＳ)作业计划和船对船(ＳＴＳ)作业记录

　 从事 ＳＴＳ 作业的任何油船应不迟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或以后进行的船舶第一次

年度、中间或换证检验之日ꎬ在船上携有一份规定如何进行 ＳＴＳ 作业的计划(ＳＴＳ
作业计划)ꎮ 每艘油船的 ＳＴＳ 作业计划应经主管机关认可ꎮ ＳＴＳ 作业计划应使

用船上的工作语言写成ꎮ
　 ＳＴＳ 作业记录应在船上留存三年ꎬ并随时可供检查ꎮ

　 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附则Ⅰꎬ第 ４１ 条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ＶＯＣ)管理计划

　 对适用 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附则Ⅵ第 １５. １ 条载运原油的液货船ꎬ船上应备有一份

ＶＯＣ 管理计划并予以执行ꎮ
　 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附则Ⅵꎬ第 １５. ６ 条

　 稳性仪的认可文件

　 所有适用 ＩＢＣ、ＩＧＣ、ＢＣＨ 和 ＧＣ 规则的船舶ꎬ应在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或以后但不

迟于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 日的初次计划换证检验时配备经主管机关认可的、能进行完

整和破损稳性的符合性验证的稳性仪ꎬ并考虑到国际海事组织建议的性能标准ꎮ
主管机关应签发一份稳性仪的认可文件ꎮ

　 ＩＢＣ 规则ꎬ第 ２. ２. ６ 条ꎻ
　 ＩＧＣ 规则ꎬ第 ２. ２. ６ 条ꎻ
　 ＢＣＨ 规则ꎬ第 ２. ２. １. ２ 条ꎻ
　 ＧＣ 规则ꎬ第 ２. ２. ４ 条ꎻ
　 ２００８ 年 ＩＳ 规则ꎻ
　 ＭＳＣ. １ / Ｃｉｒｃ. １２２９ꎻ ＭＳＣ. １ / Ｃｉｒｃ. １４６１

　 关于油污损害民事赔偿责任的保险或其他财务担保的证书

　 对每艘载运 ２０００ 吨以上散装货油的船舶ꎬ均应签发一份证明其保险或其他财

务担保有效的证书ꎮ 该证书应由该船登记国的有关主管当局在确定该船已符合

ＣＬＣ 公约第Ⅶ条 １ 的要求之后签发或核准ꎮ

　 １９６９ 年 ＣＬＣ 公约ꎬ第Ⅶ条

　 关于油污损害民事赔偿责任的保险或其他财务担保的证书

　 对每艘载运 ２０００ 吨以上散装货油的船舶ꎬ在缔约国的有关主管当局确定该船

已符合第Ⅶ条 １ 的要求之后ꎬ应签发一份证书ꎬ证明按 １９９２ 年 ＣＬＣ 公约的规定

维持的保险或其他财务担保有效ꎮ 对于在缔约国登记的船舶ꎬ该证书应由该船

登记国的有关主管当局签发ꎻ对于不在缔约国登记的船舶ꎬ该证书可由任一缔约

国的有关主管当局签发或核准ꎮ

　 １９９２ 年 ＣＬＣ 公约ꎬ第Ⅶ条

４
　 除上述第 １ 节和第 ３ 节所列证书外ꎬ如适用ꎬ散装运输有毒液体化学品物质的

船舶还应携有:

　 国际防止散装运输有毒液体物质污染证书(ＮＬＳ 证书)
　 对驶往 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其他缔约国管辖范围内的港口或装卸站的散装运输有毒

液体物质的任何船舶ꎬ经按该公约附则Ⅱ第 ８ 条的规定检验之后ꎬ应签发«国际

防止散装运输有毒液体物质污染证书»(ＮＬＳ 证书)ꎮ 对化学品液货船ꎬ分别根据

ＢＣＨ 规则和 ＩＢＣ 规则的规定所签发的«散装运输危险化学品适装证书»和«国际

散装运输危险化学品适装证书»ꎬ应与 ＮＬＳ 证书具有同等的效力和得到同样的

承认ꎮ

　 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附则Ⅱꎬ第 ９ 条

　 货物记录簿

　 散装运输有毒液体物质的船舶ꎬ均应备有一份符合附则Ⅱ附录Ⅱ规定格式的

货物记录簿ꎬ不论其是作为船舶正式航海日志的组成部分ꎬ还是作为应经主管机

关根据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指南批准的电子记录簿ꎬ或是以其他形式ꎮ

　 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附则Ⅱꎬ第 １５. １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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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编号 内容 参照

　 程序和布置手册(Ｐ ＆ Ａ 手册)
　 每艘核准散装运输有毒液体物质的船舶ꎬ均应持有一份经主管机关认可的程

序和布置手册ꎮ

　 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附则Ⅱꎬ第 １４ 条ꎻ
　 经 ＭＥＰＣ. ６２ (３５) 决议修正的 ＭＥＰＣ.
１８(２２)决议

　 船上有毒液体物质海洋污染应急计划

　 每艘 １５０ 总吨及以上核准散装运输有毒液体物质的船舶ꎬ均应持有一份经主

管机关认可的船上有毒液体物质海洋污染应急计划ꎮ

　 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附则Ⅱꎬ第 １７ 条ꎻ
　 经 ＭＥＰＣ. １３７ (５３) 决议修正的 ＭＥＰＣ.
８５(４４)决议

５ 　 除上述第 １ 节和第 ３ 节所列证书外ꎬ如适用ꎬ化学品液货船还应携有:

　 散装运输危险化学品适装证书

　 对国际航行化学品液货船ꎬ经初次检验或定期检验并符合 ＢＣＨ 规则的有关要

求ꎬ应签发«散装运输危险化学品适装证书»ꎬ该证书的标准格式见 ＢＣＨ 规则

附录ꎮ
　 注:按 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附则Ⅱ的规定ꎬ对 １９８６ 年 ７ 月 １ 日以前建造的化学品液

货船ꎬ该规则是强制性的ꎮ
　 或

　 ＢＣＨ 规则ꎬ第 １. ６ 节

　 国际散装运输危险化学品适装证书

　 对国际航行化学品液货船ꎬ经初次检验或定期检验并符合 ＩＢＣ 规则的有关要

求ꎬ应签发«国际散装运输危险化学品适装证书»ꎬ该证书的标准格式见 ＩＢＣ 规则

附录ꎮ
　 注:按 １９７４ 年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Ⅶ章和 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附则Ⅱ的规定ꎬ对 １９８６ 年 ７
月 １ 日或以后建造的化学品液货船ꎬ该规则是强制性的ꎮ

　 ＩＢＣ 规则ꎬ第 １. ５ 节

６ 　 除上述第 １ 节和第 ３ 节所列证书外ꎬ如适用ꎬ气体运输船还应携有:

　 散装运输液化气体适装证书

　 对气体运输船ꎬ经初次检验或定期检验并符合 ＧＣ 规则的有关要求ꎬ应签发«散
装运输液化气体适装证书»ꎬ该证书的标准格式见 ＧＣ 规则附录ꎮ

　 ＧＣ 规则ꎬ第 １. ６ 节

　 国际散装运输液化气体适装证书

　 对气体运输船ꎬ经初次检验或定期检验并符合 ＩＧＣ 规则的有关要求ꎬ应签发

«国际散装运输液化气体适装证书»ꎬ该证书的标准格式见 ＩＧＣ 规则附录ꎮ
　 注:按 １９７４ 年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Ⅶ章的规定ꎬ对 １９８６ 年 ７ 月 １ 日或以后建造的气

体运输船ꎬ该规则是强制性的ꎮ

　 ＩＧＣ 规则ꎬ第 １. ４ 节

　 货物操作手册

　 船上应备有经批准的货物操作手册ꎬ包括 ＥＳＤ 系统和压力释放阀(ＰＲＶ)应急

隔离操作的相关程序ꎮ

　 ＩＧＣ 规则ꎬ第 １８. ２. １ 条和第 １８. １０. ３. ４
条　

７ 　 除上述第 １、２ 节或第 ３ 节所列证书外ꎬ如适用ꎬ高速船还应携有:

　 高速船安全证书

　 对高速船ꎬ在初次检验或换证检验完成后并符合 １９９４ 年 ＨＳＣ 规则或 ２０００ 年

ＨＳＣ 规则的要求ꎬ应签发相应的«高速船安全证书»ꎮ

　 １９７４ 年 ＳＯＬＡＳ 公约ꎬ第Ⅹ章第 ３ 条ꎻ
　 １９９４ 年 ＨＳＣ 规则ꎬ第 １. ８ 节ꎻ
　 ２０００ 年 ＨＳＣ 规则ꎬ第 １. ８ 节

　 高速船营运许可证

　 对符合 １９９４ 年 ＨＳＣ 规则或 ２０００ 年 ＨＳＣ 规则 １. ２. ２ 至 １. ２. ７ 要求的高速船ꎬ
应颁发相应的«高速船营运许可证»ꎮ

　 １９９４ 年 ＨＳＣ 规则ꎬ第 １. ９ 节ꎻ
　 ２０００ 年 ＨＳＣ 规则ꎬ第 １. ９ 节

８
　 除上述第 １、２ 节或第 ３ 节所列证书外ꎬ如适用ꎬ载运危险货物的船舶还应

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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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编号 内容 参照

　 对载运危险货物船舶特殊要求的符合证明

　 主管机关应为船舶提供一份适当的证明ꎬ作为其构造和设备符合 １９７４ 年 ＳＯＬＡＳ 公

约第Ⅱ￣２ / １９ 条要求的证据ꎮ 除固体散装危险货物外ꎬ对于被确定为第 ６. ２ 和 ７
类的货物和数量有限的危险货物ꎬ不要求危险货物证书ꎮ

　 １９７４ 年 ＳＯＬＡＳ 公约ꎬ第Ⅱ￣２ 章第 １９. ４
条　

９
　 除上述第 １、２ 节或第 ３ 节所列证书外ꎬ如适用ꎬ载运包装危险货物的船舶还应

携有:

　 运输信息

　 与包装危险货物运输相关的信息和集装箱 / 车辆装箱证书应符合 ＩＭＤＧ 规则

的相关规定ꎬ并可供港口国当局指定的人员或组织使用ꎮ
　 １９７４ 年 ＳＯＬＡＳ 公约ꎬ第Ⅶ章第 ４. １ 条

　 危险货物舱单或积载图

　 每艘载运包装危险货物的船舶应具有一份特别清单或舱单ꎬ按 ＩＭＤＧ 规则的

分类列出船上危险货物及其位置ꎮ 每艘载运固体散装危险货物的船舶应具有一

份特别清单或舱单ꎬ列出船上危险货物及其位置ꎮ 一份标明所有危险货物的类

别并表明其在船上位置的详细的积载图ꎬ可用于代替上述特别清单或舱单ꎮ 离

港前应备有一份上述单证的副本ꎬ以供港口国当局指定的个人或组织使用ꎮ

　 １９７４ 年 ＳＯＬＡＳ 公约ꎬ第Ⅶ章第 ４. ２ 条和

第Ⅶ章第 ７￣２. ２ 条ꎻ
　 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附则Ⅲ第 ４ 条

１０ 　 除上述第１、２节或第 ３节所列证书外ꎬ如适用ꎬ载运 ＩＮＦ货物的船舶还应携有:

　 国际运输 ＩＮＦ 货物适装证书

　 载运 ＩＮＦ 货物的船舶ꎬ除应符合 ＳＯＬＡＳ 规则的任何适用要求外ꎬ还应符合«国
际船舶安全运输密封包装辐射性核燃料、钚和强放射性废料规则»( ＩＮＦ 规则)的
要求ꎬ并应经过检验和备有国际运输 ＩＮＦ 货物适装证书ꎮ

　 １９７４ 年 ＳＯＬＡＳ 公约ꎬ第Ⅶ章第 １６ 条ꎻ
　 ＩＮＦ 规则(经修正的 ＭＳＣ. ８８(７１)决议)
１. ３

１１ 　 除上述第 １、２ 节或第 ３ 节所列证书外ꎬ如适用ꎬ核能船舶还应携有:

　 核动力装置操作手册

　 应编制一份与核动力装置有关的一切操作事项且着重于安全的全面详细的操

作手册ꎬ作为操作人员在工作时的参考和指导ꎮ 主管机关如对该操作手册满意ꎬ
应予以认可ꎮ 船上应保存一份操作手册的副本ꎬ且应始终保持更新ꎮ

　 １９７４ 年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Ⅷ章第 ８ 条

　 核能货船安全证书或核能客船安全证书ꎬ代替货船安全证书或客船安全证书

　 应对每艘核能船舶签发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Ⅷ章要求的证书ꎮ
　 １９７４ 年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Ⅷ章第 １０ 条

１２ 　 除上述第 １、２ 节或第 ３ 节所列证书外ꎬ如适用ꎬ极地水域营运船舶还应携有:

　 极地船舶证书

　 适用极地规则的每艘船舶均应在船上携有一份有效的极地船舶证书ꎮ 该证书

应包括一份本规则要求的补充设备记录ꎮ

　 极地规则Ⅰ￣Ａ 部分第 １. ３ 节

　 极地水域操作手册(ＰＷＯＭ)
　 适用极地规则的每艘船舶均应在船上携有一份本规则Ⅰ￣Ａ 部分第 ２. ３ 节所要

求的极地水域操作手册(ＰＷＯＭ)ꎮ

　 极地规则Ⅰ￣Ａ 部分第 ２. ３ 节

１３
　 除上述第 １、２ 节或第 ３ 节所列证书外ꎬ如适用ꎬ使用气体或其他低闪点燃料的

船舶还应携有:

　 维护保养程序ꎬ应急程序和操作程序

　 船上应配备所有气体相关装置的维护保养程序和资料ꎬ适当的应急程序和操

作程序(包括一份适当详细的燃料操作手册)ꎮ
　 ＩＧＦ 规则第 １８. ２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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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编号 内容 参照

　 其他证书和文件(如适用)

　 特殊用途船舶

　 特殊用途船舶安全证书

　 经按 １９８３ 年 ＳＰＳ 规则和 ２００８ 年 ＳＰＳ 规则第 １. ６ 条的规定检验后ꎬ除 １９８３ 年

ＳＰＳ 规则和 ２００８ 年 ＳＰＳ 规则前言第 ７ 条规定的 ＳＯＬＡＳ 证书外ꎬ还应签发一份

«特殊用途船舶安全证书»ꎮ 该证书的有效期限应取决于 １９７４ 年 ＳＯＬＡＳ 公约中

关于货船的各项规定ꎮ 如果为一艘小于 ５００ 总吨的特殊用途船舶签发证书ꎬ则
该证书上应注明按第 １. ２ 条规定所接受的放宽范围ꎮ
　 ２００８ 年 ＳＰＳ 规则适用于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１３ 日或之后发证的不小于 ５００ 总吨的特

殊用途船舶ꎮ

　 １９８３ 年 ＳＰＳ 规则(经修正的 Ａ. ５３４(１３)
决议)ꎻ
　 ２００８ 年 ＳＰＳ 规则 (经修正的 ＭＳＣ. ２６６
(８４)决议)ꎻ
　 １９７４ 年 ＳＯＬＡＳ 公约ꎬ第Ⅰ章第 １２ 条ꎻ
　 １９８８ 年 ＳＯＬＡＳ 议定书ꎬ第Ⅰ章第 １２ 条

　 近海供应船

　 近海供应船符合证明

　 在确认船舶符合«２００６ 年近海供应船设计和建造指南»的规定后ꎬ应签发符合

证明ꎮ

　 经 ＭＳＣ. ３３５ (９０)决议修正的 ＭＳＣ. ２３５
(８２)决议

　 近海供应船适装证书

　 在对«近海供应船运输和装卸散装危险和有毒液体物质规则» («ＯＳＶ 化学品

规则»)适用的近海供应船进行初次检验后ꎬ应签发并适当签署«适装证书»以证

明符合«ＯＳＶ 化学品规则»的规定ꎬ该证书的标准格式参见(«ＯＳＶ 化学品规则»)
附录ꎮ
　 按«ＯＳＶ 化学品规则»签发的证书应与按 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附则Ⅱ第 ７ 条和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Ⅶ章第 １０ 条和第 １３ 条签发的证书具有同等效力并得到同样的承认ꎮ

　 ＯＳＶ 化学品规则(Ａ. １１２２(３０)决议)ꎻ
　 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附则Ⅱꎬ第 １１. ２ 条

　 潜水系统

　 潜水系统安全证书

　 经检验或检查后ꎬ对符合«潜水系统安全规则»要求的潜水系统ꎬ应由主管机关

或其正式授权的任何个人或组织签发证书ꎮ 在任何情况下ꎬ主管机关均应对该

证书承担全部责任ꎮ

　 经 ＭＳＣ. １８５(７９)决议修正的 Ａ. ８３１(１９)
决议第 １. ６ 节

　 载客潜水艇

　 载客潜水艇安全符合证书

　 适用于改装后可以容纳旅客旨在水下观光并且旅客舱室内为 １ 个大气压或接

近 １ 个大气压 的潜水艇ꎮ
　 主管机关签发的«设计和建造证书»应附于安全符合证书之后ꎮ

　 经 ＭＳＣ / Ｃｉｒｃ. １１２５ 通函修正的 ＭＳＣ /
Ｃｉｒｃ. ９８１ 通函

　 动力支承船舶

　 动力支承船舶构造和设备证书

　 对动力支承船舶ꎬ经按«动力支承船舶安全规则»１. ５. １(ａ)的规定进行检验后ꎬ
应签发该证书ꎮ

　 ＤＳＣ 规则(经修正的 Ａ. ３７３(Ｘ)决议)第
１. ６ 节

　 海上移动式钻井平台

　 海上移动式钻井平台安全证书

　 对海上移动式钻井平台ꎬ经按«１９７９ 年海上移动式钻井平台构造和设备规则»
的规定进行检验后ꎬ或对 １９９１ 年 ５ 月 １ 日或以后但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以前建造的

平台ꎬ经按«１９８９ 年海上移动式钻井平台构造和设备规则»的规定进行检验后ꎬ
或对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以后建造的平台ꎬ经按«２００９ 年海上移动式钻井平台构造

和设备规则»的规定进行检验后ꎬ应签发该证书ꎮ

　 １９７９ 年 ＭＯＤＵ 规则 (经修正的 Ａ. ４１４
(ＸＩ)决议)ꎬ第 １. ６ 节ꎻ
　 １９８９ 年 ＭＯＤＵ 规则 (经修正的 Ａ. ６４９
(１６)决议)ꎬ第 １. ６ 节ꎻ
　 ２００９ 年 ＭＯＤＵ 规则(经修正的 Ａ. １０２３
(２６)决议)ꎬ第 １. ６ 节

９１



续上表

编号 内容 参照

　 地效翼(ＷＩＧ)船

　 地效翼船安全证书

　 初次检验或换证检验完成后ꎬ对符合«地效翼船指南»要求的地效翼船ꎬ应签发

«地效翼船安全证书»ꎮ
　 ＭＳＣ. １ / Ｃｉｒｃ. １５９２ 通函

　 地效翼船营运许可证书

　 主管机关应签发营运许可证书以证明符合«地效翼船指南»的规定ꎮ
　 ＭＳＣ. １ / Ｃｉｒｃ. １５９２ 通函

　 噪声级

　 噪声检验报告

　 适用于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Ⅱ￣１ / ３￣１２ 条不适用的现有船舶ꎮ
　 每艘船舶均应按«船上噪声级规则»的规定编制一份噪声检验报告ꎮ

　 Ａ. ４６８(Ⅻ)决议第 ４. ３ 节

”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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